
花蓮縣 114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輔導管教輔導團輔導員增能研習

一、依據：教育部 114年度學生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暨地
方政府及各級學校辦理事項工作手冊。

二、研習目標：
（一）協助本縣輔導管教輔導團員更深入認識校園輔導管教相關實務與案例

處理原則及觀念，並以實際行動協助各校推動校園正向管教所面臨之
問題。

（二）提供正確有效之班級經營與教室管理策略，從多元的觀點建立正義公
理、積極正向之班級氣氛，營造友善、和諧、公平、溫馨之學校文化。

三、主辦單位：教育部、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四、承辦單位：花蓮縣吉安鄉南華國民小學
五、辦理地點：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第一會議室
六、研習對象：本縣輔導管教輔導團輔導員增能研習。

七、研習時間： 114年 11月 07日(星期五)13：30至 16：30。
八、實施方式：
（一）採專題講座、經驗分享、意見交流等方式進行。
（二）瞭解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之主要內

容與精神，並發揮正向心理學之理念，協助輔導員了解如何協助各校
教師建立正確的輔導管教觀念，落實校園正向管教。

九、研習人數：本縣輔導管教輔導團輔導員及相關人員共計 40名。（名單如
附件一） 
十、課程內容：如附件二
十一、報名方式：
（一）請至「教育部教師在職進修中心」線上報名。
（二）如有未盡事宜，請電詢花蓮縣吉安鄉南華國民小學教導處主任吳木松

老師，聯絡電話：(03)8525043轉 212。
十二、經費：由教育部專款補助。
十三、預期目標：
（一）藉由專題演講、經驗分享與意見交流等，讓參與之輔導管教輔導團員

了解校園正向管教之實務，熟悉校園正向管教推動策略以及班級經營
與個案輔導之有效可行之做法。 

（二）引導輔導管教團員從多元之觀點出發，了解正義及友善校園的真正概
念與做法。 

十四、獎勵：承辦本計畫相關人員視辦理績效簽請獎勵。

十五、附註：參加研習人員請給予公（差）假登記，並核予 2小時研習時數。
十六、獎勵：於本研習活動圓滿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依權責辦理獎勵。
十七、本計畫由本府教育處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花蓮縣輔導管教輔導團輔導員名單



附件二：課程內容

研習時間：114年 11月 07日 13：30至 16：30。

研習地點：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第一會議室

時間 活動項目 承辦人或講師

13：10~13：30 報到 南華國小團隊

13：30~13：40 開  幕  式 教育處

13：40~14：30
讓關係成為校園的陽光——
從法律與教育談友善的力量

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
院退休法學博士

劉夢蕾博士

14：30~14：40 休息 南華國小團隊

14：40~15：40
讓關係成為校園的陽光——
從法律與教育談友善的力量

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
院退休法學博士

劉夢蕾博士

15：40~16：10 業務報告 教育處

16：10~16：30 綜合座談
教育處

南華國小團隊


